
 

 

 

 

启用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的通知 

尊敬的客户： 

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公告2022年第1号《关于进一步开展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

试点工作的公告》的相关规定，我司已被纳入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试点企业，自2023年8月14日

起，将开具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，同时停止提供纸质增值税普通发票。 

感谢您对我司一如既往的支持与理解！ 

顺颂商祺！ 

 

❖ 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的法律效力、基本用途等与现有纸质发票相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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